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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金融機構抵押權登記線上申請試辦計畫」之試辦期間，業

經內政部以114年12月16日台內地字第1140267181號公告在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4.12.22北市地登字第11460295051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4年12月16日台內地字第11402671812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行政院

公報第031卷第237期各1份。 

二、「金融機構抵押權登記線上申請試辦計畫」前經內政部113年10月24日台內地字第

11302654781號公告在案。為持續推動線上申請服務，原訂自113年11月1日至114

年12月31日之試辦期間，延長試辦至115年12月31日。 

附件1 

內政部函  司法院等 

114.12.16台內地字第11402671812號 

主旨：延長「金融機構抵押權登記線上申請試辦計畫」之試辦期間，業經本部以114年12

月16日台內地字第1140267181號公告在案，如需公告內容，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

網（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或本部地政司網站（網址

https://www.land.moi.gov.tw）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附件2 

內政部公告 

114.12.16台內地字第1140267181號 

主旨：公告延長「金融機構抵押權登記線上申請試辦計畫」之試辦期間。 

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70條之1第1項、金融機構抵押權登記線上申請試辦計畫第3點。 

公告事項： 

一、「金融機構抵押權登記線上申請試辦計畫」，前經本部113年10月24日台內地

字第11302654781號公告在案。為持續推動線上申請服務，原訂自113年11月1日

至114年12月31日之試辦期間，延長試辦至115年12月31日。 

二、本公告另刊載於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land.moi.gov.tw）。 

檢送「臺北市都市更新案件涉及都市計畫變更預為逕為分割作業

程序」1份，並自即日起實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等 

114.12.5北市地測字第1146027739號 

說明： 

一、依本局114年11月4日北市地測字第1146025483號函附會議紀錄辦理。 

二、為及早確認都市更新案涉及都市計畫變更後各使用分區之登記面積，避免影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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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新計畫相關內容，爰訂定旨揭作業程序，都市更新案之實施者可於變更都市

計畫審定後，至事業計畫（倘涉及權利變換為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前，依旨揭作

業程序向本局土地開發總隊申請預為逕為分割作業。 

三、本作業程序實施後將有助於涉及都市計畫變更之都市更新案件推動，請貴機關協

助廣為宣導。 

內政部函送網路申辦用「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信託契約書」、

「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內容變更契約書」、「登記清冊」、「書

狀滅失切結書（書狀補給登記使用）」、「預告登記同意書」、

「塗銷預告登記同意書」格式各乙種，自114年12月5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4.12.10北市地登字第11460285781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4年12月5日台內地字第1140267013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1份及附件6

份。 

二、旨揭網路申辦用書表電子檔置於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land.moi.gov.tw）—線上服務—下載專區—表單下載—地籍登記類

之各登記項目項下，得自行下載參考。 

附件 

內政部函  全國律師聯合會等 

114.12.5台內地字第1140267013號 

主旨：檢送網路申辦用「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信託契約書」、「土地建築改良物信託

內容變更契約書」、「登記清冊」、「書狀滅失切結書（書狀補給登記使用）」、

「預告登記同意書」、「塗銷預告登記同意書」格式各乙種，自即日生效，請查

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旨揭網路申辦用書表電子檔置於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land.moi.gov.tw）—線上服務—下載專區—表單下載—地籍登記

類之各登記項目項下，得自行下載參考。 

檢送「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

要點」第4點、第5點修正條文1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4.12.19北市地登字第1146029519號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局114年12月16日北市地登字第1146028676號令發布，並刊登本府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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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公報（114年第237期）。 

二、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本府法務局（本案業已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

線上填報作業，系統流水號： 1141700J0006，提請刊登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人民申請案件辦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第四

點、第五點修正條文 

四、案件辦畢郵寄到家之申請方式如下： 

(一)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格式如附件一）或於申請書適當欄位敘明：「郵寄到家：

檢附郵資○○元，並同意由機關將辦理完畢應發給（還）之證件寄給申請案件

之申請人（代理人）；郵寄地址：○○○○○○○」字樣。 

  如需申請簡訊通知服務，得一併提供手機號碼。 

(二)各所提供之信封，應由申請人或代理人填妥收件人姓名、住址、郵遞區號，並

貼足雙掛號郵資或預置郵資、現金。 

(三)申請案件如有隨案申請謄本應先依法繳清工本費或預置現金。 

五、各所應辦理事項： 

(一)指定人員就前點郵寄到家申請內容及回件信封，檢查是否書寫清楚、點收預收

之郵資或現金，並於收件收據加蓋「證件郵寄」戳記。 

(二)申請案件辦理完竣後，由指定人員填列清單（格式如附件二，一式二份，一份

併案歸檔），併同應發給（還）之證件及剩餘郵資，於辦理完竣日之次一個工作

天內送行政課寄還申請人或代理人。 

(三)申請人或代理人需提供簡訊通知服務者，地政事務所應於郵寄日之次一個工作

天內發送簡訊。 

(四)指定人員收到雙掛號回執時，併申請案件歸檔。 

有關內政部釋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3點驗收及

第15點通知交屋期限相關疑義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14.12.23北市地權字第1140160004號 

說明：奉交下內政部114年12月12日台內地字第1140267015號函辦理，隨文檢送該函1份。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14.12.12台內地字第1140267015號 

主旨：有關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3點驗收及第15點通知交屋期限相關疑

義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按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下稱應記載事

項）第13點「驗收」規定：「賣方依約完成本戶一切主建物、附屬建物之設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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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得使用執照並接通自來水、電力、於有天然瓦斯地區，並應達成瓦配管之可接

通狀態及完成契約、廣告圖說所示之設施後，應通知買方進行驗收手續。雙方驗

收時，賣方應提供驗收單，如發現房屋有瑕疵，應載明於驗收單上，由賣方限期

完成修繕；買方並有權於自備款保留房地總價百分之五作為交屋保留款，於完成

修繕並經雙方複驗合格後支付。⋯⋯」；第15點「通知交屋期限」規定略以，（一）

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於交屋時雙方應履行下列各

目義務：⋯⋯。2.賣方就契約約定之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

由上述規定可知，「驗收」與「通知交屋」為二個不同階段，性質及義務內容並

不相同，故不得以「通知驗收」取代「通知交屋」，合先敍明。 

二、次查應記載事項第15點除規範「通知交屋期限」，亦規範「交屋時」買賣雙方之

義務，其中賣方之義務，為應付清因延遲完工所應付之遲延利息、就契約約定之

房屋瑕疵或未盡事宜，應於交屋前完成修繕、如有未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內通知

買方進行交屋，每逾1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且於辦

妥交屋手續後，應將所有權狀、房屋保固紀錄卡、使用維護手冊、規約草約、使

用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及代繳稅費收據交付買方，並發給遷入證明書⋯⋯等。至於

買方之義務，則為應繳清所有之應付未付款（含交屋保留款）及完成一切交屋手

續，並應於收到交屋通知日起依契約所定之期限內配合辦理交屋手續。故依其規

範之架構及文義觀之，「通知進行交屋」時，應已進行驗收及房屋瑕疵修繕程序，

惟尚非以須達房屋無瑕疵或瑕疵已修繕完成，以及是否已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為

必要。 

三、末按民法第234條及第235條規定所謂已提出之給付，係指債務人依債務本旨，即

物之交付義務人所提出交付之物與契約訂定之內容相符，且於適當之處所及時期

實行提出給付者而言（最高法院31年度上字第2481號、92年度台上字第1065號裁

判意旨參照）。至債務人所提出之給付是否符合債務本旨，應就各個債之關係，

按當事人訂約之真意、給付之性質、交易之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依具體事實判

斷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76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四、綜上，依應記載事項之規範架構及意旨，且參依司法實務見解，並避免影響不動

產交易之安定性，除賣方通知進行交屋前，應已進行驗收及房屋瑕疵修繕程序外，

倘個別不動產買賣案件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並未有任意降低對買受人權益保護情形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3號判決意旨參照），則賣方通知進行交屋時是否

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仍應視個案契約約定內容及實際情形認定之。 

五、本部113年12月16日台內地字第1130276143號函說明三所示事項與上開規定內容不

符，應予停止適用。 

跨直轄市、縣（市）申請土地登記之登記項目試辦日期，業經內

政部以114年12月17日台內地字第1140267150號公告延長試辦至

1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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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4.12.23北市地登字第11460296101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4年12月17日台內地字第11402671502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行政院

公報第031卷第238期各1份。 

二、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台北市

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等 

114.12.17台內地字第11402671502號 

主旨：延長跨直轄市、縣（市）申請土地登記之登記項目試辦日期，業經本部以114年12

月17日台內地字第1140267150號公告在案，如需公告內容，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

網（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為維持地政登記業務服務品質，爰延長試辦跨直轄市、縣（市）申請拍賣、抵押

權塗銷、設定、內容變更及讓與登記等項目，並俟試辦期限將屆再滾動檢討。 

附件2 

內政部公告 

114.12.17台內地字第1140267150號 

主旨：公告延長跨直轄市、縣（市）申請土地登記之登記項目試辦日期。 

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3條第4項及跨直轄市縣（市）收辦土地登記案件作業要點第3點。 

公告事項： 

一、跨直轄市、縣（市）申請土地登記之登記項目及其處理期限、實施或試辦日期，

前經本部109年5月22日台內地字第10902624265號、110年6月8日台內地字第

1100263097號、111年6月22日台內地字第1110263656號及113年6月12日台內地

字第1130262534號公告在案。為持續提供跨域便民服務，原訂自109年7月1日至

114年12月31日試辦之下列登記項目，延長試辦至115年12月31日： 

（一）拍賣登記（不包括權利人或義務人為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

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 

（二）抵押權塗銷登記（以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為限）。 

（三）抵押權設定、內容變更及讓與登記（以權利人為金融機構為限）。 

二、本公告另刊載於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land.moi.gov.tw）。 

「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第1點附件1，業經內政部114年12月19

日台內地字第1140150778號公告修正，並自115年4月1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14.12.30北市地權字第11401613081號 

說明：奉交下內政部114年12月19日台內地字第11401507784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旨

揭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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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內政部函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等 

114.12.19台內地字第1141507784號 

主旨：修正「成屋買賣契約書範本」第1點附件1，自中華民國115年4月1日生效。如需修

正條文或規定，請至本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網址https://pip.moi.gov.tw）下載，

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2

點附件1，業經內政部114年12月19日台內地字第1140150778號公

告修正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14.12.30北市地權字第11401613091號 

說明：奉交下內政部114年12月19日台內地字第11401507783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旨

揭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各1份。 

附件 

內政部函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等 

114.12.19台內地字第11401507783號 

主旨：「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2點附件1，業經本

部114年12月19日台內地字第1140150778號公告修正。如需修正規定，請至行政

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請查照並

轉知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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